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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地檢署辦理社會勞動督核會議  重視執行安全議題 

    嘉義地檢署於 112 年 5 月 30 日上午 9 時 30 分，假臺灣嘉

義地方檢察署三樓會議室舉行 「第一次社會勞動執行機關(構)

督核會議暨本署社會勞動執行小組會議」，特別邀請本署 14個

社會勞動機關（構）及本署相關科室同仁與會交流進行座談，

並由本署檢察長陳松吉主持。 

   陳檢察長致詞時提及近年社會勞動執行案件類型改變，社

會勞動人年齡較為年輕化，於執行態度或意願與過去勞動人有

所不同，感謝各社會勞動機關管理與督導方式因應勞動人之差

異性而與時俱進，並期勉各機關仍秉持公允協助本署推展社會

勞動業務。陳檢察長特別提醒各機關留意社會勞動人執行安

全，如提供必要之防護裝備、安全教育宣導等，防止意外發生，

保障社勞人的安全及健康，讓勞動人透過此立意良善之易刑處

分，彌補自身過錯。 

   本署政風主任蔡崇正致詞時提醒勞動機構務須提供勞動人

安全勞動環境外，另也談及近年女性勞動人比例增加，建議機

構內對於兩性平權之議題也須加以留意，避免女性勞動人受騷

擾之情事。主任觀護人陳俊男則重申法務部對於社會勞動人執

行安全性之重視。 

    於社會勞動業務報告中，特別邀請嘉義縣鹿草鄉公所清潔

隊李金池隊長及林建良隊員分享其等因應意外事故，基於勞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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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安全性考量，積極爭取經費改良回收車之安全措施，其他屬

於清潔隊之社會勞動機構於會後也爭相向鹿草清潔隊請益，於

此顯現督核會議互相經驗交流之重要性。 

    最後本署邀請行政院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

全衛生中心吳俊傑科長蒞臨授課，主講「工作危險辨識及安全

分析實務」，吳科長提醒各勞動機構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規，屬

於「事業單位」，因此有責任落實職場安全，並透過實務案例，

提醒各機關宜善加運用漏電斷路器、割草機使用防護、路掃之

交通維護規劃等；又近期天候逐漸高溫炎熱，需多留意在高溫

下執行勞動引發之熱中暑、熱衰竭等種種情況，課程對本署及

各機構有如醍醐灌頂，不得輕忽勞動過程中可能衍生之各種意

外。期許藉由前述課程可提升各機關安全防護觀念進而防止社

會勞動人職業災害之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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